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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任授權代表

鑄帝控股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本公
司執行董事楊振偉先生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.05條獲委任為本公司的授權代表，
以填補臨時空缺，自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起生效。於彼獲委任為授權代
表後，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第 3.05條項下須委任兩名授權代表的規定。

承董事會命
鑄帝控股集團有限公司
聯席主席兼執行董事

楊振偉

香港，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楊遠歸女士、楊振偉先生、葉廣祥先生、楊威先生
及鄧華程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鄧文祖先生、陳兆基先生及冼國柱先生。


